
序
号
债权行 借款人名称

本息合计
余额

借款合同编号担保合同编号 担保人名称

1
齐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奥隆集团有限
公司

40,879,212 . 79
2018 年齐银承
0501 字 027 号

2 0 1 8 年 齐 银保
0501 字 027 号

贾玉珍;石新民;王美玲;刘建华;山东汇金
化工有限公司;山东正顺车轮有限公司;

2
齐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固德镁铝车轮
有限公司

40,653,267 . 21
2018 年齐银承
0501 字 028 号

2 0 1 8 年 齐 银保
0501 字 028 号

张永杰;山东双王橡胶有限公司;

3
齐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胜利油田同泰石油
工程有限公司

3,545,479 . 14
2018 年齐银借
0501 字 005 号

2 0 1 8 年 齐 银保
0501 字 005 号

安志勇；东营市万方燃气有限公司；东
营广利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4
齐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艾丝妮乐卫生
用品有限公司

9,836,740 . 65
流 借
20202002075

公保 20202002075
山东醴泉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雪花山饮
品有限公司/刘学良/赵春红

5
齐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中诺药业有限
公司

3,439,963 . 65
2018 年齐银借
0203 字 081 号

2 0 1 8 年 齐 银保
0203 字 081 号

山东博兴科源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博
兴县利基玻璃有限公司;贾晋水;相秀娟

6
齐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泳椿集团有限
公司

51,891,452 . 29
2019 年齐银借
0202 字 133 号

2 0 1 9 年 齐 银保
0202 字 133 号

邹平天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马勇/张凤
明

7
齐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远大板业科技
有限公司

31,204,416 . 67
2019 年齐银借
0203 字 179 号

2 0 1 9 年 齐 银借
0 2 0 3 字 1 7 9 号
2019 年齐银高保
023 字 114 号

山东科瑞钢板有限公司;杨清华;于荣玲

8
齐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阳信县华翔经贸有
限公司

5,339,740 . 70
2019 年齐银借
0207 字 029 号

2 0 1 9 年 齐 银保
0207 字 029 号
2019 年齐银高保
0207 字 030 号

文红梅;李洪臣;高青瑞雪印务有限公司;
山东省阳信源兴化工有限公司;李树香;
魏新民;

9
齐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邹平县顺达包装彩
印有限责任公司

6,914,065 . 04
流 借
20202002076

公保 20202002076
山东醴泉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雪花山饮
品有限公司/山东隆兴管业有限公司/刘
红超/王玉等

10
齐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邹平县顺达包装彩
印有限责任公司

3,044,479 . 70
2019 年齐银借
0202 字 131 号

2 0 1 9 年 齐 银保
0202 字 131 号

山东醴泉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雪花山饮
品有限公司/刘红超/王玉等

11
齐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邹平县伟业钢结构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6,493,231 . 80
流 借
20202002077

公保 20202002077
邹平海华科技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卢金
花/宋子生

12
齐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邹平县伟业钢结构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964,796 . 04
流 借
20202002078

公保 20202002078
邹平县第二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卢金花/
宋子生

13
齐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邹平县伟业钢结构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203,604 . 17
2019 年齐银借
0202 字 119 号

2 0 1 9 年 齐 银保
0202 字 119 号

山东开元橡塑科技有限公司/邹平海华
科技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卢金花/宋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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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福山珠江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唐红梅债权
转 让 通 知 暨 催 收 公 告

根据烟台福山珠江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福山珠江)与唐

红梅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福山珠

江已将其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

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

法转让给唐红梅，现以公告方式通

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

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继承

人向唐红梅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

承担清算责任)。

借款人唐茂强，保证人山东祥

普实业有限公司、庄水晶、山东海

思蓝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抵押人

唐茂强。

特此公告。

烟台福山珠江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福山

区福海路 133-216 号

联系电话：0535-6319012

唐女士 15192366666

2021 年 4 月 12 日

青岛中科旭阳建材科技有限公司、青 岛宁泰
鑫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宁泰环境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魏琰鄣、李爱莲、聂元锋：本院受理
原告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胶州张应
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鲁 0281 民初 7466 号民事判决书。
“一、被告青岛中科旭阳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青岛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胶州张应支行借款本金
1930000 元、截至到 2020 年 2 月 22 日期间按照合
同约定的利息 2013266 . 63 元，共计 3943266 . 63 元，
并支付原告自 2020 年 2 月 23 日起至借款实际给
付之日止按照合同约定的利息、罚息、复利。二、
被告青岛中科旭阳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青岛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胶州张应支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3000 元。三、被告青岛宁泰鑫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宁泰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魏琰鄣、
李爱莲、聂元锋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
人追偿。”限你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在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胶州市人民法院
杨彭宇: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你借贷合同纠纷执行
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102 执恢 11
号执行裁定书(拍卖成交)。自公告期满 60 日即
视为送达。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王坤: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你金融借贷合同纠纷执
行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鲁 0102 执恢 12
号执行裁定书(拍卖成交)。自公告期满 60 日即
视为送达。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邓焱樁:本院立案执行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邓焱椿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9)鲁 0102
民初 917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鲁 0102 执恢 16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拍卖裁定书，网络询价报告。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30 天，自
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
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并拍卖登记在被执行
人邓焱椿名下位于市中区阳光舜城中十三区 15
号楼 1-402 室(房产证号:济南 20170076916)。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2020 年 10 月 29 日，本院根据济南市城镇建
筑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申请作出(2020)鲁 0103 破
申 1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济南市城镇建筑
规划设计研究院破产清算一案。2020 年 12 月 4
日，本院作出(2020)鲁 0103 破 8 号决定书，指定
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为济南市城镇建筑
规划设计研究院管理人。本院查明，根据管理人
核查及山东天元同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
审计结果，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济南市城镇
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资产总额为 576447 . 11 元，
负债总额 2645562 . 83 元，资产负债率 458 . 94% 。
本院认为，济南市城镇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
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裁
定宣告济南市城镇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破产。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闫坤:原告郭玉香、徐进达与被告闫坤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0)鲁 1302 民初 17564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主文如下:“被告闫坤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郭玉香、徐进达价款 5591 元及利息
(以 5591 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10 月 9 日起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并将所定制木门、门窗套从原告郭玉
香、徐进达处提走。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
元，由被告闫坤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兰山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上海申垒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冠鲁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临沂齐鲁园广场商业运
营有限公司与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限届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兰山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达利园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达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诉你方与高唐县快乐娃
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鲁 15 民初
490 号民事判决，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 1800 元，上诉
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兴亮、李春、丁新征、姚世宇:本院受理山
东海安庆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诉你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鲁 1302 民初 1790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
文如下“一、被告李兴亮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向原告山东海安庆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支付租
赁费及丢失物品费等各项费用 1169996 . 24 元及
利息、违约金(以 1169996 . 24 元为基数，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四倍计算，自 2020 年 10 月 28 日起至付清之日
止)；二、被告李春、丁新征、姚世宇对上述第一
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 13392
元，由四被告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兰山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临沂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
宋宝祥、赵县旭祥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本院

在执行山东聊建第一建设有限公司与你们合同
纠纷一案中，东旭蓝天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本院于 2021 年 3 月 2 日
做出(2021)鲁 15 执异 11 号裁定，驳回了东旭蓝
天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异议申请，现请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该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吕成云：原告司言坤诉你离婚纠纷一案，本

院已依法受理。因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转普民事裁
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的 15 日内。逾期不提
出答辩状的，不影响审理。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
关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阳谷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杨

尊智申请宣告公民失踪一案。经查，张绿杰，女，
19 8 7 年 7 月 1 2 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
410927198707124026 ，原住阳谷县李台镇凤凰台
村。张绿杰于 2013 年起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
告。下落不明人张绿杰或知悉张绿杰生存现状的
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与本院联系。公告
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决。

阳谷县人民法院
岳宪洪：本院受理原告仲计洪诉你凭样品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微山县人民法院第五审判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微山县人民法院

山东得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刘长伟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鲁 0826 民初
276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遇法定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微山县人民法院
济宁市任城区淘茶阁茗茶店：本院受理原

告松阳县雪峰云尖茶业有限公司与你不正当竞
争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鲁 08 民初 20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泰安东晟名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薛云

峰、宁方鹏：本院受理上诉人张士军与被上诉人
曲阜长运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及你们分期付款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鲁 08 民终 1710 号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公告送达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韩秀燕,任忠云：本院审理上诉人李宝峰与

被上诉人韩秀燕、任忠云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2021 年 7
月 7 日 10 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马光玉、马喜娥：本院受理上诉人马华伟与

被上诉人山东秀良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谢秀良、
马光玉、马喜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我院已作出
(2020)鲁 08 民终 4407 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东亿工贸有限公司、山东伯铭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张明东、朱长秀：本院审理上
诉人王思超与被上诉人山东诺华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原审被告山东省得惠煤业有限公司、山东
省东亿工贸有限公司、山东伯铭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於巧、於德行、罗洪梅、张明东、朱长秀、
林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20)鲁 08 民终 5314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21 年 4 月 12 日

寻人启事
郑征(女) 4 0 岁，

住：济南市天桥区韩

家窑移动公司宿舍。

因法院判决同居析产

欠款 200 多万，查找无

音讯。

现寻找沃尔沃

S 8 0 轿 车 ：京 N 一

0GC57 金色沃尔沃、京

N 一 W0V01 黑色沃

尔沃

望知其下落者联

系本人，13969195506

(奖金 1 万元)

序号
债务人
名称

本金 利息 担保人 担保物

1

日照永
鑫嘉岛
淀粉工
业有限
公司

1478 . 70 626 . 13

山东万方路桥工程
有限公司、日照岚
阳食品工业有限公
司、日照市永鑫塑
料包装有限公司、
日照市惠发食品有
限公司、张伟、王
文、许欣、韩凯。

1 、由张伟个人名下日照市
山海天花园 037 幢 1 单元 1-401
室房产提供抵押，面积 157 . 80 平
方米；

2、由日照岚阳食品工业有
限公司名下日照市岚山区圣岚
路南砚台山二路东侧土地使用
权提供抵押，面积 9045 平方米。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拥有日照永鑫嘉岛淀粉工

业有限公司债权，截止 2021 年 3 月 20 日债权总额 2104 . 83 万元(其中:本金
1478 . 70 万元，利息 626 . 13 万元)，拟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具体债权信息
如下：

公告资产清单
基准日：2021 年 3 月 20 日 货币单位：人民币 万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利息余额，基准日后债
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
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较

大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处置方式：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修订)》规定的方

式整体进行公开处置，处置方式为挂牌转让、公开竞价、拍卖等,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好，有付款能力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

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止；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
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李经理、任经理
联系电话：0531-86059765 、0531-86059791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31-86059702
联系地址：济南市经三路 89 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21 年 4 月 9 日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
李沧人社监罚决字[2021]第 001 号

单位名称：青岛中创信科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李沧区京口路苏宁广场 A 座 703

经调查，我局于 2020 年 9 月 7 日向你单位直

接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李沧人社

监令字【2020 】第 0123 号)，责令你单位为刘嘉蕙、张

旭、刘籽妤、郑丽珍四人缴纳社会保险费，你单位至

今未改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七十二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四条之

规定。

现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

第(三)项和《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之规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

罚：罚款人民币壹万伍仟元整(￥ 15000 元)。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

五日内，到中国农业银行青岛李沧支行(地址：李沧

区延川路 2-1 号)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

(一)项之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

款。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自收到本行政处罚

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六个月内向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

不得停止执行本行政处罚决定。逾期未申请行政复

议也未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

的，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青岛市李沧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 年 4 月 12 日

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局领取此

决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
李沧人社监理决字[2021]第 001 号

单位名称：青岛中创信科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李沧区京口路苏宁广场 A 座 703

本机关依法查处你单位未为职工刘嘉蕙、张旭、刘籽妤、郑丽珍缴

纳社会保险费一案已经调查终结，现将本机关作出行政处理的事实、

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经调查，你单位未为刘嘉蕙缴纳 2017 年 10 月 30 日至 2019 年 9 月

24 日的社会保险、未为张旭缴纳 2017 年 10 月 26 日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的社会保险、未为刘籽妤缴纳 2018 年 3 月 23 日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

的社会保险、未为郑丽珍缴纳 2018 年 10 月 15 日至 2019 年 9 月 16 日

的社会保险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社

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四条之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

条例》第十三条、《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现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

为刘嘉蕙补缴社会保险费 28078 . 12 元和医疗保险费 12648 . 07 元；

为张旭补缴社会保险费 22070 . 89 元和医疗保险费 10221 . 45 元；为刘籽

妤补缴社会保险费 17001 . 9 元和医疗保险费 7962 . 59 元；为郑丽珍补缴

社会保险费 12522 . 05 元和医疗保险费 6039 . 26 元(其中社会保险费滞纳

金截止到 2020 年 9 月 25 日、医疗保险费滞纳金截止到 2020 年 9 月 18

日)。社会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滞纳金以补缴之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

算数据为准。

如不服本行政处理决定，可自收到本行政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

日内向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理

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不得停

止执行本行政处理决定。逾期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未向人民法院起诉，

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理决定的，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青岛市李沧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 年 4 月 12 日

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局领取此决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对公不良资产公开处置公告
编号：招济资转 202102 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济南分行)拟对淄博永丰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山东昭和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公开处置，现面向社会进行公

告，欢迎有意向的单位和个人前来联系洽谈。

一、资产描述

招商银行济南分行拟通过公开方式处置淄博永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昭和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户不良资产，本金合计人民币 17,907 . 95 万元，利息合计人民币

475 . 80 万元(含罚、复息)，本息合计人民币 18,383 . 75 万元(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23 日)。

单位：万元

二、交易对象要求

意向受让方须具有相关业务资格或者符合法律法规政策规定，主要包括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及社会投资者(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及债务人关联人(关联关系按照

招商银行相关规定确认)。

三、其他事项

(一)本公告中不良债权的本金、利息及费用金额等具体信息，以最终签订的《资产转让

协议》中记载的信息为准。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二)意向受让方应根据招商银行济南分行提供的不良贷款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文件、

附件及资产转让协议中的描述、所列条件及条款出价购买上述不良贷款，在双方签署债权

转让协议之前，招商银行济南分行不对任何潜在的或招商银行济南分行给予交易资格的

意向受让方承担任何责任，最终受让方需自行承担相应投资风险。

主要联系人如下：

刘宏宇，电话：0531-55663538 ，电子邮箱：2829500089@qq . com

办公地址：济南市高新区经十路 7000 号汉峪金融商务中心 4 区 1 号楼

招商银行济南分行愿意听取社会各界对本次不良贷款公开处置的各种意见、建议或

异议，请在 2021 年 4 月 20 日前提出异议，如遇到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请拨打举报电

话。举报电话：0531-55663698 。

招商银行济南分行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本次不良贷款公开处置依法拥有解释权。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2021 年 4 月 12 日

原序号原信息 更正后信息

24
债务人：青岛市化工原料总公司、
青岛三金线业有限公司

债务人：青岛市市北区台东润滑油
公司、青岛三金线业有限公司

63
债务人：青岛胶南华润仪表件厂、
青岛电度表厂、青岛新视线亚泰钢
木制品有限公司

债务人：青岛胶南华润仪表件有限
公司、青岛电度表厂、青岛新视线
亚泰钢木制品有限公司

64
债务人：青岛胶南华腾仪表件厂、
青岛电度表厂、青岛新视线亚泰钢
木制品有限公司

债务人：青岛胶南华腾仪表件有限
公司、青岛电度表厂、青岛新视线
亚泰钢木制品有限公司

79
裁判文书号：①（2014 ）青金商初字
第 137 号民事判决书 ②（ 2015 ）
鲁商终字第 293 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文书号：①（2014 ）青金商初字
第 637 号民事判决书 ②（2015 ）鲁
商终字第 293 号民事判决书

96
裁判文书号：（2015 ）青金商初字第
172 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文书号：（2017 ）鲁 02 民初 739
号

济南市济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济综执处罚字〔2020 〕第 648 号
当事人：孙春岭 女 汉族 39 岁
身份证号码：37012519810401702X
住址：山东省济阳县济阳镇朱家村 89 号
当事人：郭建华 男 汉族 38 岁
身份证号码：370125198211110537
住址：山东省济阳县济阳镇朱家村 89 号
经查实，你二人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未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证》，擅自在济阳区济北街道朱家村 89 号“建华雕塑”大门和南侧平房一
层之上加盖二层房屋，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
十一条第二款和《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

依据《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第(四)项的规定，本机
关决定对你二人擅自在济阳区济北街道朱家村 89 号“建华雕塑”大门和
南侧平房一层之上加盖二层房屋的行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责令你二人
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自行拆除在济阳区济
北街道朱家村 89 号“建华雕塑”大门和南侧平房一层之上违法加盖二层
的房屋。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济南
市济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
月内向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天桥区人民法院、济阳区人民法院、商河
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1 年 4 月 8 日

更 正 声 明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7 日在《山东法制报》第四版刊登的《债权转让联合公告》中的部分信息作
如下变更：

备注：上述变更系登报时粘贴错误产生，非债权转让范围变更。
特此声明。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2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青岛一建集团志伟工程有限公司、

迟克祝：

我已与青岛雅旭电器有限公

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我与你

们之间依据(2016)鲁 0282 民初 3489

号生效民事调解书执行剩余的所

有债权及相应权利自 2021 年 1 月

5 日起全部转让给青岛雅旭电器有

限公司享有。请你们自收到本通知

后向青岛雅旭电器有限公司偿还

所有款项。

特此通知。

通知人：宋志泉

2021 年 4 月 12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青岛港信地产有限公司、青岛三元

豪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豪第投

资置业有限公司、青岛豪第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胡思水、王军英：

我与青岛雅旭电器有限公司

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我与你们

之间(2015)青金初字第 49 号生效民

事调解书中列明的所有债权及其

他权利自 2021 年 1 月 5 日起全部

转让给青岛雅旭电器有限公司享

有。请你们自收到本通知后向青岛

雅旭电器有限公司偿还所有款项。

特此通知。

通知人：宋志泉

2021 年 4 月 12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青岛亨达集团鞋业有限公司、青岛

亨达股份有限公司、单玉香、单存

礼、王吉万、周丕佳、王国昌：

我与青岛雅旭电器有限公司

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我与你

们之间(2014)青金初字第 164 号生

效民事调解书中列明的所有债权

及其他权利自 2021 年 1 月 5 日起

全部转让给青岛雅旭电器有限公

司享有。请你们自收到本通知后向

青岛雅旭电器有限公司偿还所有

款项。

特此通知。

通知人：宋志泉

2021 年 4 月 12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即墨市金龙塑料复合彩印有限公

司、金岩军、于兆欢：

我与青岛雅旭电器有限公司

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我与你们

之间(2017)鲁 0282 民初 1037 号生

效民事调解书中列明的所有债权

及其他权利自 2021 年 1 月 5 日起

全部转让给青岛雅旭电器有限公

司享有。请你们自收到本通知后向

青岛雅旭电器有限公司偿还所有

款项。

特此通知。

通知人：青岛新雅泰电器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2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李桂林、李曙光：

我与青岛雅旭电器有限公司

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我与你们

之间(2016)鲁 02 民终 7420 号民事

判决书中列明的所有债权及其他

权利自 2021 年 1 月 5 日起全部转

让给青岛雅旭电器有限公司享有。

请你们自收到本通知后向青岛雅

旭电器有限公司偿还所有款项。

特此通知。

通知人：宋志泉

2021 年 4 月 12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青岛憬世锋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许海滨、周遵斌、刘海青：

我与青岛雅旭电器有限公司

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我与你们

之间(2016)鲁 02 民终 1156 号生效

判决文书中列明的所有债权及其

他权利自 2021 年 1 月 5 日起全部

转让给青岛雅旭电器有限公司享

有。请你们自收到本通知后向青岛

雅旭电器有限公司偿还所有款项。

特此通知。

通知人：宋志泉

2021 年 4 月 12 日

德州永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张胜男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德州永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张胜男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德州永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表
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张胜男。德州永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
张胜男现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张胜男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
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张胜男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德州永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张胜男

2021 年 4 月 8 日
附：公告清单
联系人：张胜男 联系电话：16605346155
住所地：山东省禹城市瑞明蓝湾 5 号楼 1 单元 1901 号
债权转让清单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
1 .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 2017 年 9 月 20 日的贷

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德州晨曦纺织品有
限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迟延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
或主管部门履行相应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 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

借款人
贷款
金额

本 金
（元）

截止[2017]年[9]
月[20]日利息

本息合计 担保人

山东聚源生
物有限公司

145 145 19 . 534137 164 . 534137
张正泉、
贺立芹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
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青岛信邦典当

有限公司与债权买受人

青岛海创盛达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

转让协议》，青岛信邦典

当有限公司将对借款人

刘开地、保证人栾绍林享

有的债权及相关权益(包

括不限于全部借款本金

及利息、罚息和所担保的

权益等)依法转让给买受

人青岛海创盛达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青岛信邦

典当有限公司与青岛海

创盛达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特此发布本联合公

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

人以及其他各方。据此，

请借款人和担保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向债权

买受人履行相关义务。

特此公告。

青岛信邦典当有限

公司

青岛海创盛达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2 日

债权转让公告
经拍卖公司公开拍卖，我公司

已将持有的对济宁金升纸业有限

公司债权一笔依法转让给赵毅(身

份证尾号为 00 1 5 ) ，结欠本金为

8000 万元，截至 2021 年 1 月 14 日

的结欠利息约 5672 . 51 万元(以合

同约定计算为准)，担保方式为抵

押及保证。抵押物为位于省道 338

线以北的原济宁金升纸业有限公

司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为

嘉国用 ( 2 0 1 4 ) 第 0 8 2 9 1 4 5 2 4 、

082914525 号，城镇住宅用地共约

62838 . 22 ㎡，使用期限至 2084 年 4

月；其他商服用地共约 15709 . 5 5

㎡，使用期限至 2054 年 4 月；担保

人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及

相关担保人，请债务人及相关担保

人将债权所涉款项(本金及利息)支

付给受让人，依法向受让人履行还

款义务。若借款人因各种原因发生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或承担清算责任，否则将按有关法

律法规进行处置。

特此公告。

山东嘉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2 日

债权转让通知
孙庆军、杨忠杰：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姜振好与魏壁如签

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债

权转让人姜振好已将其

对孙庆军、杨忠杰所享有

的(2018)鲁 0602 民初 6291

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全部

债权一并转让给受让人

魏壁如。

现通知孙庆军、杨忠

杰上述债权转让事实，请

孙庆军、杨忠杰自本通知

刊登之日起，立即向债权

受让人魏壁如履行相应

的义务。

特此通知。

姜振好

魏壁如

2021 年 4 月 12 日

遗失声明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济南中心支公

司所持交强险强制保险

标志【(内置型)2020 版双

流 水号：3 7 0 0 0 4 2 6 9 3 ~

3700042700 】，全部空白遗

失；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

保 险 单 ( 单 号 ：

1 9 3 7 0 0 0 0 0 0 0 5 5 7 5 ~

1 9 3 7 0 0 0 0 0 0 0 5 5 7 8 ) ;

( 1 9 3 7 0 0 0 0 0 0 0 5 5 9 5 ~

193700000005600)，一式三

联全部空白遗失，现声明

作废。

渤海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济南中心支

公司

2021 年 4 月 8 日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昆朋青海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昆朋青海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

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昆朋青海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昆朋青海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昆朋青
海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昆朋青海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2 日
昆朋青海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岳宁 联系电话：15050716808 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1098

号浦江国际金融广场 53 楼 以下债权基准日：2020 年 8 月 20 日 单位:元(人民币)

债权转让通知书
山东龙口蓄电池总厂 ( 债务

人)、徐久敏、于泳、于永亮(保

证人)、龙口孚佳电源有限公司

(抵押人)：

山东龙口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依据龙口市人

民法院(2021)鲁 0681 民初 1070

号和(2021)鲁 0681 民初 817 号

民事调解书，对山东龙口蓄电

池总厂拥有的债权及相关担

保权益，转让给了刘丽莉。刘

丽莉将上述债权于 2021 年 4

月 9 日转让给了龙口市鸿兴合

经贸有限公司，现书面通知各

债务人，在接到本通知后，应

向龙口市鸿兴合经贸有限公

司履行还款义务。本通知一经

送达，债权转让即对山东龙口

蓄电池总厂(债务人)、徐久敏、

于泳、于永亮(保证人)、龙口孚

佳电源有限公司(抵押人)发生

效力。

通知人：刘丽莉

2021 年 4 月 9 日

序号
借款人
名称

本金 利息 担保人 抵押物

1

淄博永
丰环保
科技有
限公司

16,107 . 95 433 . 98

山东贵和显星纸业有限公司（担保全部授信）
+淄博语嫣丹青纸业有限公司（担保全部授
信）+山东贵和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担保
9108 . 77 万元）+淄博大桓九宝恩皮革集团有
限公司（担保 5000 万元）+淄博齐林贵和热电
有限公司（担保 2000 万元）+徐书栋（担保全
部授信）+周丽萍（担保全部授信）+刘钰（担
保全部授信）

山东贵和纸业
集团有限公司
名下非城市地
带工业用地、标
准工业厂房（含
工业配套宿舍）
抵押

2

山东昭
和新材
料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1,800 . 00 41 . 82
山东贵和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淄博永丰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淄博语嫣丹青纸业有限公司
+徐书栋+周丽萍+黄立业

山东昭和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氟化铝
生产线 2 条、污
水处理设备 1 套

合计 17,907 . 95 475 . 8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中国银行股份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东营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已将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的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由此此衍生的所有权利，依法转
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作为债权人，现公告告要求下列清单所列借款人及
担保人及其承继人，自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二 0 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联系人：孟女士
联系电话：0531-82079897 地址：济南市经七路 168 号

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中所列示的贷款本金余额截至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责任人应支付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省分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以及相关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等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由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及及关联责任人等代为履行义务
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质押人、出质人。

序号贷款行 借款人担保人 本金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淄博分行

山东北
金集团
有限公
司

抵押人：山东北金集团焦化有限公司；保证人：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山东齐旺达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山
东方正建工有限公司、山东方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贵州龙翔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王德洋、田秀云

92,500,000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抵押人：淄博市临淄双鹏工贸有限公司、山东北金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人：山东西召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隆
盛钢铁有限公司、山东金顺达集团有限公司、淄博顺达矿业有限公司、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山东齐旺达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淄博市临淄金召铁矿、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华地矿业有限公司、和布克齐鲁恩华自
治县华地矿业有限公司、王德洋、田秀云

268,400,000

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淄博分行

保证人：山东金顺达集团有限公司、山东西召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隆盛钢铁有限公司、孙晓涛、王芳、王德
洋、田秀云

128,799,990

4
东营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淄博分行

保证人：山东蓝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山东隆盛钢铁有限公司、自然人王德洋 20,000,000

撤销债权转让公告通知
我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在山东法制

报 2020 年 9 月 21 日

版发布了债权转让通

知书(债务人刘仁)公

告，现因公司自身原

因，申请撤销此笔债

权转让通知书公告。

望各相关方留

意，特此通知。

山东众通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8 日

债权转让公告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南郊支行将拥

有的济南博凯顺达经贸

有限公司不良债权以竞

价方式公开转让，现予以

公告，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接受咨询。

定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上午 10 ：00--11 ：00 在

我行进行现场竞价，当场

确认，以竞拍价格最高且

不低于我行低价者中标，

现场签署债权转让合同

并付款。

联系电话：( 0 5 3 1 )

82771678 李经理

地址：济南市市中区

英雄山路 222 号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南郊支行

2021 年 4 月 8 日

拍卖公告
2 0 2 1 年 4 月 2 0

日 1 0 : 0 0 在 我 公 司

拍卖厅公开拍卖山

东省水产企业集团

海水养殖公司对外

持有的其他应收款

债权(详见公司网站

www . sdpm . com . cn)。

自公告之日起在

标的所在地展示。

有意竞买者请于

4 月 19 日 17 时前交

纳竞买保证金并持有

效证件到本公司办理

竞买手续。

咨询电话：

0531-82620789

地址：济南市历

下区青年东路 16 号

山东齐鲁瑞丰拍卖

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2 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马玉华、李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将

其所辖的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新泰支行

享有的对马玉华、李伟债

权及担保权利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转让给了泰安

淼森经贸有限公司，泰安

淼 森 经 贸 有 限 公 司 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将受让

的上述债权及担保权利

转让给张海涛，请您向张

海涛履行借款合同约定

的还本付息及其他相应

义务(含判决等法律文书

确定义务)。

特此通知。

泰安淼森经贸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2 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下午 2 时，通过中国拍卖

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s:/

/paimai . caa123 . org . cn)，对东平

农商行资产一宗，位于东平县

城区工业区 009 号(原山东环球

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共 20 幢

房地产，总建筑面积 14569 平

方米，出让工业用地面积 48313

平 方 米 ，不 动产权证号：鲁

( 2 0 1 9 ) 东 平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2827 号进行公开拍卖，参考

价：1500 万元。

意参加竞买者，请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 16 时前将竞买保

证金 400 万元缴至本公司指定

账号，持汇款凭证、个人有效身

份证件等相关资料联系本公司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不成交者

竞买保证金在拍卖会后三个工

作日内无息返还。

咨询电话：15335488177

展示时间及地点：2021 年

4 月 14 日— 18 日，标的物所在

地

网址：www . sddxpmh . com

公众号：山东东信拍卖

山东东信拍卖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2 日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合法拥

有的下列债权资产以债权转让的方式进行处置：
1、借款人王波所欠债权金额 229,922 . 71 元，其

中：贷款本金 119,368 . 41 元、利息 110,554 . 30 元；
2 、借款人张华强所欠债权金额 368,503 . 92 元，

其中：贷款本金 175,460 . 00 元、利息 189,423 . 92 元、代
垫费用 3,620 . 00 元；

3、借款人张华水所欠债权金额 78,905 . 89 元，其
中：贷款本金 29,000 . 00 元、利息 49,315 . 89 元、代垫费
用 590 . 00 元；

4、借款人史金岭所欠债权金额 94,154 . 91 元，其
中：贷款本金 42,415 . 53 元、利息 51,639 . 38 元、代垫费
用 100 . 00 元；

5 、借款人崔保昌所欠债权金额 156,687 . 61 元，
其中：贷款本金 86,209 . 52 元、利息 70,478 . 09 元；

6 、借款人崔振峰所欠债权金额 4,925 . 12 元，其
中：贷款本金 1 . 00 元、利息 4,924 . 12 元；

7、借款人李保贵所欠债权金额 47,419 . 15 元，其
中：贷款本金 2 . 00 元、利息 46,907 . 15 元、代垫费用
510 . 00 元。

以上贷款计算至 2021 年 3 月 20 日，之后的利
息亦在本次债权转让范围内；公告期限：自 2021 年 4
月 12 日至 2021 年 4 月 14 日。欢迎符合规定的买受
人购买上述债权。欲了解债权详情，请到济南农商
银行进行咨询。

联系人：石经理
联系电话：0531-88955069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5078 号燕山公馆
监督电话：0531-88955073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2 日

债权转让公告
青岛正瑞商贸有限公司、青

岛九盛酒业有限公司、兰美

玲、周丕煌：

根据青岛瑞祥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与山东龙信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

协议》，青岛瑞祥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已依法将对青岛正瑞

商贸有限公司、青岛九盛酒

业有限公司、兰美玲、周丕煌

所拥有的(2016)鲁 0282 民初

9787 号民事调解书项下的全

部债权(包括主债权及全部附

属权利)转让给了山东龙信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截 止 到

2021 年 3 月 19 日，其项下债

权本金余额人民币 293 万元，

针对上述贷款债权，借款人

及担保人等应偿还给山东龙

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本

金、利息等按照贷款合同、担

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计算应支付的诉讼

费、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按照生效法律文书判决结

果给付。

现公告通知青岛正瑞商

贸有限公司、青岛九盛酒业有

限公司、兰美玲、周丕煌上述

债权转让的事实，请借款人和

担保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向受让方山东龙信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青岛瑞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龙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8 日

遗失声明

蒙阴县肉联

厂 ， 注 册 号

3713281800045 ，及

其分支机构蒙阴县

肉联厂第四门市

部 ， 注 册 号

3713281900864 营业

执照及副本不慎遗

失，特此声明。

蒙阴县肉联厂

2021 年 4 月 9 日

公 告
崔加锐：

本委受理的你与济

南红事会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济槐

劳人仲案字〔2021 〕第 244

号)，因你无正当理由未到

庭，应按撤回仲裁申请处

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济槐劳人仲案字〔 2021 〕

第 244 号决定书，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

委(地址：济南市北小辛庄

西街 24 号)领取决定书，

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济南市槐荫区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 年 4 月 12 日

公 告
被公告人：任纪杰，

( 男 ，汉族，身份证号：

370304196603275314 住址：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南

博山镇下庄村)；刘文豪

( 男 、汉族、身份证号：

371202198708135352 住址：

莱芜市莱城区茶叶口镇

刘白杨村)，因上述人员

未与我公司履行任何解

除劳动关系的手续，也未

向我公司请假。至今未上

班。上述人员的行为已严

重违反我公司的规章制

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7 日内回本公司办理相关

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逾

期不办理，我公司将按双

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及本

公司的规章制度与你解

除劳动关系，并且因长期

矿工向本公司承担所有

责任。

山东安达矿业工

程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2 日

近日，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一起诈
骗案，被告人李某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00 元；被告人李某云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0 元。

67 岁的李某兰和 56 岁的李某云，均为无业游
民，两人利用病人“治病难”的焦灼情绪和“有病乱
投医”的心理，对病人家属进行诈骗。两人分工明
确，由李某兰扮演“神医”给人化灾治病；由李某云
扮演病人，在医院附近寻找作案目标。

2020 年 7 月 8 日，李某云在医院附近看到受害人
范某神情焦灼，满面愁云，随即将其定为作案目标。
李某云主动和范某搭讪，了解到范某是一位病人家
属，且病人恢复很慢，随即也向范某倾诉自己的“不
幸遭遇”。通过相互倾诉病情和治病历程，李某云对
范某的家庭情况及家人病情有了全面了解，随后将获
取的范某信息通过手机发送给李某兰。

李某云揣摩透范某内心已六神无主，便向范某推
荐“名医”李某兰，并称其为“神人老中医”，能看
透百病，还声称自己正好要去找“神医”看看，随即
带领范某一同去找“神医”李某兰。李某兰先给假装
病人的李某云看病，然后再利用李某云事先发来的范
某信息给其进行“推测”。范某一听，“推测”得都

很准，对李某兰十分信服。李某兰见范某信服，随即
指点她说：“你家里有风水上的问题，如果不尽快化
解，家里其他人还会遭殃，要解决此问题，就要拿出
3 万元，而且是现金。”范某深信不疑，随即回家取
钱，将 3 万元现金交给李某兰。李某兰告知范某：
“此事一定要心诚，否则就不灵验了，你转身后一直
向东走，不要回头。”范某按照李某兰的“指点”走
后，李某兰和李某云随即逃走并瓜分了赃款。事后，
范某家属发现被骗，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李某兰和
李某云两人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据
了解，李某兰和李某云均曾经以同种手段实施过诈骗
并被判刑。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兰、李某云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
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李某兰曾因犯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以上刑罚，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
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对其依法应当从重处罚。鉴
于二被告人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如实供述犯罪事
实，且已退赔被害人损失，愿意接受处罚，对其均可
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
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
决。 王希玉 李明玉

冒充“神医”会看“邪病”
两名妇女诈骗病人家属钱财均获刑


